
关于《海盐县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新时期农村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

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在 2018 年印发的《海盐县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实施意见》（盐

政发〔2018〕34 号）基础上，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起草

了《海盐县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基于如下背景因素：一是上级法律条款作了修改。

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次修正）》《关

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农经发〔2019〕6 号）

以及《浙江省农民建房”一件事”办事指南（2020 年修订版）》

（浙农经发〔2020〕6 号）中新的条款规定。二是部门职能

调整。主要是我县本轮机构改革对县级职能部门有关宅基地

管理的职能进行了调整。三是农村建房政策有新变化。2019

年《关于印发海盐县农村居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盐

政发〔2019〕7 号）以及“小县大城”有关政策的出台，对

农村宅基地分配、使用、流转和村民住房安置方式进行了调

整。四是原 34 号文件《实施意见》中一些规定已经不能适

用现在情况，实施中碰到问题需进一步予以明确和调整等。

二、起草过程



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4 月初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组织人员成立起草班子，分工负责《实施细则》起草工作，

4 月 25 日完成《实施细则》初稿。4 月 30 日与县住建局对

接讨论并修改《实施细则》部分内容，同时向县分管领导汇

报初稿的基本情况。5月6日通过政府OA发函给农业农村局、

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和各镇、街征求意见，5 月

14 日局分管领导召集相关部门和各镇、街第二次征求意见。

6月7日通过政府OA向有关部门和各镇、街进一步征求意见。

7月 23日至 8月 3日，在海盐县人民政府网站开展了关于《实

施细则》的合理化建议征集，同时在全县各村公告栏张贴、

面向广大村民公告征集《实施细则》相关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一）总体框架。《实施细则》共二十六条，包括适用

范围和工作职责、规划与设计、用地与建设、管理与监督等。

（二）具体内容。一是适用范围和工作职责。主要明确

《实施细则》适用范围是全县所有农村村民住房的规划建设

管理，以及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建房管理应遵循的原则等

内容。二是规划和设计。主要包括村庄规划和村庄设计的编

制机制和原则等。三是用地与建设。明确了农村村民建房必

须符合村庄规划和村庄农房设计建设等。四是监督与管理。

主要包括严格审核审批制度等。



四、与原 34 号文件《海盐县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实施意

见》不同之处

1.本次修订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即县

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部门的工作职责以及建房管理应遵循的原则等内容等。

2.“规划与设计”中调整了户均用地面积等，强调了依

据国土空间规划，按照“减量优点、科学布局”的原则编制

村庄规划，合理确定村庄的数量、布局和用地规模。明确城

乡一体新社区（X 点）规划户均用地标准不得突破 0.5 亩（含

公建配套用地）并鼓励公寓式安置等。

3.“用地与建设”中，增加了用地计划等内容。根据农

村建设发展需求，每年保障一定量农村建设用地计划。鼓励

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在农村有合法住宅的农村居民或

者已经不再属于农村居民的可以置换公寓房等。

4.增加了“管理与监督”一章，依法实行登记发证制度，

各镇（街道）建立健全对农村村民建房的常态化管理制度并

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动态巡查制度，

依法查处农村住房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农村住房管

理长效机制等。


